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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 家廠商。 

(二)積極找尋新據點，目前接洽如文化部臺中歌劇院、臺中歷史建築市長官邸等，並積極參

與臺北近郊熱門景點之投標案。 

(三)目前業與中國大陸杭州千島湖店簽約，另規劃設立上海嘉定新城店及天津據點，透過代

銷模式前進中國大陸市場。 

(四)配合國際郵輪到訪，與國內旅行社配合安排遊客至中心參觀，另亦於臺北市各大飯店放

置中心宣傳 DM 及文宣。 

(五)強化網路商城電子商務之商品多樣化，並加強社群網路會員服務。 

(六)不定期舉辦行銷活動及週年慶等活動以提升營業收入。 

（二十九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交通部與教育部推動「公車進校園」

政策，學校應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，並以機車騎乘為重點。

建請學校也應繪製學校周邊危險路段，並製作交通事故教案，

提醒學生注意安全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0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0-294） 

許委員就交通部與教育部推動「公車進校園」政策，學校應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，並以機

車騎乘為重點。建請學校也應繪製學校周邊危險路段，並製作交通事故教案，提醒學生注意安全乙

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「大專校院試辦公車入校園」業由交通部專案辦理，預定於本（104）年 9 月前定案，本

部將持續督促試辦學校完成配套措施，提高學生搭乘公車意願。 

二、另依本部 91 年 12 月 5 日修正發布「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」持續推動各級學

校交通安全教育，並以機車騎乘安全為重點，辦理情形如下： 

(一)利用友善校園週、各類集（週）會邀請專家學者宣導相關法規或案例，並結合才藝競賽

、騎乘機車（自行車）研習活動擴大宣教成效。 

(二)建立家屬聯繫函、交通安全資訊網頁、教育園地宣導走廊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，並配合

道安扎根行動計畫發函各級學校要求於假期前加強宣導機車安全、行人道路安全及自行

車道路安全。 

(三)每年均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觀摩研習，精進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承辦人之技能，並

配合交通部「機車安全駕駛、防制酒後駕車、老人交通安全」之宣導主軸，置重點於機

車安全「防衛性駕駛」觀念宣教。 

(四)透過本部政策宣導節目-教育廣播電臺「教育開講」節目「如何培養國民交通安全核心能

力」專訪，與全國聽眾分享交通安全四大守則，讓正確觀念能予更多師生瞭解。 

(五)每年 3 至 6 月辦理「交通安全教育評鑑」，考核指標包含檢視學校是否了解交通安全狀

況，有無針對危險路段（口）擬定因應對策；並要求學校因地制宜，針對學生交通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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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及交通事故作統計，分析發生原因，並積極進行介入與輔導，以提升交通安全教育

成效。 

(六)辦理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輔導屆齡學生考領機車駕駛執照，請學校納入交通安全宣教活動

，使學生上路之後，都能是安全駕駛，尊重自己也重視他人生命。 

三、另本部為維護學生安全，前於 102 年 2 月 5 日以臺教學(五)字第 1020021247 號函發「各級學

校平時防範重大校安事件檢核表」暨同年 8 月 9 日以臺教學(五)字 1020121645 函發「校園災

害管理手冊」，於人為災害之預防與應變中，即要求各校建立「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檢查」

，均將校園周邊危險路段列為檢核項目，要求各校建立「校園安全地圖」標註易肇事路段熱

點，透過融入學科課程與學生安全相關領域，教導學生減災、避災觀念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食用油安全工作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1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0-300） 

許委員就食用油安全工作管理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建立跨部會的共同資訊平台方面： 

(一)財政部關務署「關港貿單一窗口平台」現掌握歷年全國進口資訊，其食品進口資訊再自

動分流至本部資訊平台。各部會基於權責，可至財政部關務署「關港貿單一窗口平台」

，取得所需資料作為後續之流向追蹤及分析應用。 

(二)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藥署）之「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（非追不可）

」業與「邊境查驗自動化資訊管理（IFI）系統」、「食品業者登錄平台（非登不可）」

、「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（PMDS）」等系統介接。 

(三)又，本部為有效管控風險，並因應劣質油品等食安事件發生時，能掌握有問題產品之流

向及其原料來源。爰於 103 年 10 月 27 日公告指定「食用油脂業」、「肉類加工食品業

」、「乳品加工食品業」、「水產品食品業」、「餐盒食品業」、「食品添加物業」、

「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」及「應標示基因改造食品」及「標示非基因改造食品」等 9

大類食品業者應建立食品及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。其中資本額三千萬以上之食用油脂

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業者及具商業登記、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食用油脂輸入業者，應依

「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」之規定保存完整食品追溯追蹤憑證等紀錄

，並應於進、出貨後三個工作天內將相關資訊上傳至「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（非

追不可） 」。 

二、有關食用油品資料管理及其相關衛生標準： 

(一)食藥署從 103 年起委託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，針對油脂進行成分分析，陸續建立油脂成

分資料庫，以作為未來判定單一油品是否有混攙之參考之一。 

(二)有關食用油脂之衛生安全，供販售之食用油脂，其衛生安全，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


